
附件5

湖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审批流程指导图            总审批时限：21个工作日

第四阶段（竣工验收阶段）
      第四阶段（竣工验收阶段）

阶段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
（审批时限：3个工作日）

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（审批时限：2个工作日）

联合验收
（自然资源与规划、城建档案、消防等）

（审批时限：8个工作日）

注：1、该类项目原则上应在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办理。审批时限自受理之日起计算。

       2、虚线框内的事项实行并联审批。

       3、行政审批、备案和依法由政府组织、委托或购买服务的技术审查、中介服务均计入相应审批事项的审批时限；市政公用服务报装办理时间计入审批总时限。

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审批
（审批时限：5个工作日）

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
（审批时限：即办件，实行告知承诺制）

第一、二、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的其它事项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（含设计方案审查等）
（审批时限：5个工作日）

  第一阶段（用地规划许可阶段）、第二阶段（工程建设许可阶段）和第三阶段（施工许可阶段）
阶段时限：11个工作日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（含消防）（审批时限：8+3个工作日）

申请人在正式报建前需征求所在单位全体业

主意见，业主意见征询完成达成一致后，业

主应当协商确定增设电梯项目的承建单位，

承建单位拟制增设电梯初步方案，向所在社

区申请增设电梯事项公示等报建准备工作。

意见协同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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